有關本縣各工會申請勞動教育及休閒活動補助項目及支用標準：
一、補助項目：講師鐘點費、印刷費、場地費、佈置費、入場門票費、裁判費、器材租金費、 材料費、交通費、誤餐費、郵電費、保險費、獎（杯）牌製作費、雜支費（最高五千元）。
二、補助項目標準如下：
	項次
	項　目
	單位
	單 價
	備註

	1
	講師費(外聘)
	節
	1,600
	(小時/補助上限1,600元)

	2
	講師費(內聘)
	節
	800
	(小時/補助上限800元上限)

	3
	印刷費
	份
	100
	每人補助最高100元

	4
	場地費
	場
	4,000
	

	5
	佈置費
	場
	3,500
	(紅布條、課程表、標示．．．)

	6
	入場門票費
	人
	350
	每人最高補助350元，以1次為限。

	7
	交通費
	輛
	12,000
	每輛/天

	8
	誤餐費
	人
	100
	(核銷時依簽到名冊補助)(補助單價上限100元)，早餐費不予補助。

	9
	郵電費
	場
	
	以各工會實際會員人數覈實補助。但每場次最高補助6,000元。

	10
	保險費
	人
	
	以各工會實際會員人數覈實補助。

	11
	雜支
	場
	5,000
	每場次最高補助5,000元整

	


